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教职工文体活动组织及奖励制度

为加强学院工会各项文体活动的组织管理，规范使用工会经费，充分体现学校对全校教职工的关怀。根据《福建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闽工〔2018〕158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工会实际，拟订工会文体活动组织及奖励制度如下：
1、 校外比赛：
（1） 比赛类型
1、 上级工会举办的“耕耘杯”、“劳动者杯”等文体比赛；
2、其他工会组织举办并经学院工会审批同意参加的文体比赛。
（2） 组织参赛
1、 根据上级工会的比赛通知，学院工会组织各工会小组开展报名工作，报名人数达到参赛人数限定时，报名工作截止，继续报名的无效。
2、 参赛人员需按要求向学院工会提供个人信息、参赛照片、获奖名单、奖状等，以便落实奖励、补贴、报销。
（3） 补贴、报销及奖励
1、交通及餐费补贴：30元/人/天,比赛结束后发放。            
2、运动员补贴：50元/人/天，比赛结束后发放。
3、领队及教练补贴：50元/人/天,比赛结束后发放
4、运动员兼任领队或教练补贴，按100元/人/天发放。
5、服装费报销：如举办单位要求统一着装，可凭通知文件及采购发票报销，每人每次不超过300元。
6、保费报销：参赛人员购买短期一次性意外伤害保险，可凭保单及发票报销，每人每天不超过20元。
7、物料报销：如举办单位要求自备器材、用具等，可凭通知文件及采购发票报销，同时以上器材及用具应登记入库。
8、奖励金：获奖选手的奖励金由举办单位下发，学院不另设奖金。
二、校内比赛：
（1） 比赛类型
1、学院工会举办的教工运动会等综合类比赛；
2、工会文体协会举办的单项比赛。
（2） 奖励办法
1、比赛设立奖励的范围不得超过项目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二。
2、个人单项最高名次奖励不超过200元；集体项目最高名次奖励不超过150元/人。
三、其他集体活动
（一）活动类型
1、经学院批准由工会组织会员外出观看电影、文艺演出、春游秋游等。
2、工会在特定节日安排的校内集体活动如插花、包粽子、博饼、国庆游园等。
（二）经费支出
1、组织外出观看电影、演出，经费支出不超过50元/人/场。因会员工作性质、时间等原因不能统一组织的，可发放同等价值观摩凭证。
2、组织春游秋游活动须当日往返，可根据需要开支交通费、保险费、门票费、讲解费、工作餐、饮料等，原则上不超过100元/人/天。
3、特定节日的校内集体活动支出原则上不超过50元/人/场，工会年度预算项目中已体现的，须参考预算金额。
四、附则
（一）上述经费由工会列支。
（二）教职工参加上述文体活动由工会统一申报补贴及费用报销，不再重复享受其他行政补贴。
（三）本制度解释权归学院工会，自2024年5月1日起生效。
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工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4月28日  


3

